
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

“珠宝首饰设计师”资格认定实施办法

（2015 年修订）

为加快培育我国珠宝首饰设计师队伍，规范我国珠宝首饰设计

师职业化队伍建设，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宝

协）根据《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章程》、《中国珠宝玉石首饰

行业协会首饰设计委员会工作条例》和我国珠宝首饰业的实际需要，

决定在全行业范围内开展“珠宝首饰设计师”资格认定工作，并制

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珠宝首饰设计师”为珠宝首饰行业内从事首饰设计

工作，由行业认可的具备首饰设计技能的职业资格证明。

第二条 本“珠宝首饰设计师”资格评定申报范围为全国范围内

从事珠宝首饰设计艺术的工作者。即用贵金属、珠宝及其它材料设

计制作成首饰工艺品的专业人才。

第三条 本办法中，中宝协为“珠宝首饰设计师”资格认定机

构，并委托中宝协首饰设计委员会负责具体实施。

第四条 申报条件：

具备大专以上学历或同等学力者，符合下列要求之一的：

1. 连续从事首饰设计工作两年以上；

2. 从事首饰设计工作满一年，具有设计专业本科学历者；

3. 从事首饰设计工作的其他设计类专业毕业的研究生；

4. 具有一定设计实习经历的首饰设计专业在读研究生、本科



生；

5. 近三年，在国内、国际重要首饰设计比赛中获得奖项者；

6. 参加中宝协首饰设计委员会指定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的专

业学习，达到推荐水平要求的学员。

第五条 认定程序

（一）提交个人申报资料和有关证明材料；

（二）由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组织评定；

（三）颁发证书并予以公示；

第六条 认定办法

（一）申报人需按时提交：

1．《中宝协“珠宝首饰设计师”资格申报表》

2. 相关证明文件（要求纸张规格为 A4）；

（1）身份证复印件；

（2）学历证明复印件；

（3）获奖证明复印件；

（4）单位推荐意见并加盖公章，此项在表内填写，可不另附；

（5）在读研究生应提供导师推荐意见并由院系盖章，此项在表

内填写，可不另附。

3. 反映申报人专业设计能力的作品三幅（由本人独立设计完

成），要求：

（1）可以是原创设计作品图稿（精细手绘稿或电脑制图）；

（2）可以是原创设计作品实物照片，作品照片不小于 7 寸；

（3）提供作品须有创意说明、工艺及材质说明。



4. 自由职业设计者，可由合作单位提供推荐意见或由中宝协首

饰设计委员会推荐意见。

（二）由中宝协组织成立“珠宝首饰设计师”资格认定工作组。

认定工作组的成员由行业专家及资深设计师组成。

（三）由认定工作组对申报人员的作品和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核。

（四）由中宝协为获得“珠宝首饰设计师”资格者颁发证书。

（五）获得“珠宝首饰设计师”资格证书的人员：

1. 可参与中宝协组织的首饰设计大赛和相关论坛活动。

2. 可申请成为中宝协会员和申请加入中宝协首饰设计委员会

委员，获得相关资讯服务。

3. 纳入中宝协首饰设计人才库，可优先参加“珠宝首饰设计师”

相关培训并优先参加由中宝协组织的国内外交流和考察活动。

4. 可参与中宝协组织的行业优秀珠宝首饰设计师评选活动。

5．经本人申请，可由中宝协首饰设计委员会向用人单位推荐。

第七条 获得中宝协“珠宝首饰设计师”资格证书的人员，自

登记日起，须按要求每两年完成一次注册登记。

第八条 中宝协“珠宝首饰设计师”资格认定工作，计划每两年

进行一次。

第九条 本办法由中宝协在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修订补充。

第十条 本办法由中宝协负责解释。


